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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進貨營業人 

（或原買受人） 名 稱: 

 

(簽名或蓋章) 地址： 

縣 

市 

鄉市 

鎮區 

村 

里 

街 

路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或身份證字號） 
:
 

樓 
段 巷 弄 號 

室 

簽名或蓋章 地址 身份證統一編號 

                          美商悠樂芳台灣分公司台中營業處退貨申請單 

 
 

 

 

 

 

 

 

 

 

 

 

 

 

 

 

 

 

 

 

 

營業人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項 

 
 

 
 
 
 

 

 

本證明單所列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確屬事實,特此證明。 

 

 

  

 

 
 

★ ★ 請務必填上 、 及 ，連同原購買之統一發票與帳單明細及退貨產品寄回公司。 

註：辦理退換貨而影響的晉升、抵扣點數、佣金、獎金變動皆須調整或退回，受影響的包括退貨會員與所有因此購買行 

為而收到報酬的上線會員。 

退貨超過送貨日期 30 天以上 90 天內，依退貨及退款規則說明將收取 10%的手續費，退貨相關條文規定請詳閱官網， 美 

商悠樂芳台灣分公司保有修改與最終解釋之權利。 

          

申請日期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PIN 碼  

訂單號碼  訂單發票號碼  

RMA 退貨號碼 

(由悠樂芳提供) 

 

退貨分類 下錯訂單    重複訂購    參加 PV 推廣活動 

產品瑕疵   產品不適    其他   

退貨產品內容 

產品編號 數量 金額 產品編號 數量 金額 產品編號 數量 金額 

         

         

         

         

退貨金額 總計  

處理客服人員 

(由悠樂芳填寫) 

 退貨單號碼 

(由悠樂芳填寫) 

 

備註  

（虛線底下請自行填寫退貨折讓證明單,或僅需填寫 身份證統一編號 、 地址 及 簽名或蓋章   以授權美商悠樂芳代您填寫相關內容） 

 

 名 稱 美商悠樂芳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台中營業處 

 

營利事業 

統一編號 8 7 1 8 2 0 7 7  

營業所在 

地 址 

台中市北區臺灣大道二段336號    

 
開 立 發 票 退 貨 或 折 讓 內 容 ( 打 √ ) 備 註 

聯 

式 
年 月 日 字軌 號 碼 品 名 數量 單價 退 出 或 折 讓 應稅 零稅率 免稅 

金額(不含稅之進貨 營業稅 

      悠樂芳產品(如附件) 乙批    √   

              

合 計   √   

 

原 

開 

立 

銷 

貨 

發 

票 

單 

位 


